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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雷赛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

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深圳市雷赛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雷赛智能” ） 本次注销2022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合计134,903份，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04%，涉及激励对象合计20人；

2、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注销事宜已于2025年5月

12日办理完成。

一、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2022年8月25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

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关事宜的议案》。 同日，公司第四届监

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上述议案并对本期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期激

励计划发表了独立意见。

2、2022年8月26日，公司在内部办公OA系统对激励对象的姓名及职务进行了公示，公示时间为自

2022年8月26日起至2022年9月4日止，在公示期间，公司监事会及相关部门未收到对本次拟激励对象提

出的任何异议。监事会对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详见公司于2022年9月7日在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监事会关于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

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3、2022年9月13日，公司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关事宜的议案》。详见公司于2022

年9月14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4、2022年11月3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和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向2022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5、2023年6月2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

整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及预留授予价格、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6、2023年8月31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

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股票期权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

意见。

7、2024年3月19日，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

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达成的议案》《关于注销2022年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部分已不符合行权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

核委员会审议通过上述议案。

8、2024年4月25日，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

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行权期、 预留授予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未成就暨注销部分

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调整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业绩考核指标的议案》。 同意注销共计1,616,

750份股票期权。

9、2024年7月10日， 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与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业绩考核指标的议案》，同意调整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

业绩考核指标，并修订《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

核管理办法》相应条款。

10、2024年8月26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公告》， 经调整

后，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由7.66元/股调整为7.54�元/股，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20.07元/股调整为19.95元

/股。

11、2025年4月24日，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

销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上述议案。

二、本次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情况说明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

稿）》及《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等相关规定，由于部分激励对象因个

人原因离职或即将离职等情形，董事会根据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决定对13名激励对象已

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合计125,250份不予以行权并由公司注销，其中首次授予部分需注销的

10名激励对象的股票期权数量为103,000份， 预留授予部分需注销的3名激励对象的股票期权数量为

22,250份；同时因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为自首次授予之日起12个月后的首

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之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激励对象未行权的当期股票期权应

当终止行权，公司予以注销，截至2024年11月1日，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

期已届满，9名激励对象未在行权期内全部行权完成， 公司拟对其所持有的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已届满但尚未行权的9,653份股票期权予以注销。

综上，前述情形合计应注销股票期权数量为134,903份，占目前公司股本总额的0.04%。

三、本次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完成情况

根据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规定，以及公司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授权，公司为20名激励对象合计获授的134,903份股票期权办理了注销手续。

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上述股票期权注销事宜已于2025年5月12日办

理完毕。 本次注销的部分股票期权尚未行权，注销后不会对公司股本造成影响。

四、本次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注销部分股票期权不会影响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实施， 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亦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职。 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

作职责，为股东创造价值。

特此公告。

深圳市雷赛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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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以前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现场会议于2025年

5月13日14:30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化龙镇龙泰街8号海大科学园1栋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

事会召集，已于2025年4月22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披露了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本次参与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下同）共622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246,042,625

股， 约占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以下简称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663,

685,770股的74.90%；其中现场参与的股东15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912,152,767股，约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54.83%；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与的股东607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333,889,858股，

约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07%。 参与的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616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334,219,822股，

约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09%。

根据《公司法》及相关规则要求，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 截至股

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份0.0039%，在计算股东大会有表决权总股

份时已扣减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回购股份。

公司全体董事以及部分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现场及视频会议形式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见

证律师现场及视频会议形式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共有6个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须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通

过。

1、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1,245,020,561股同意，约占出席会议股东（包含网络投票，下同）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180%；999,064股反对， 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2%；23,000股弃

权，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333,197,758股同意，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包含网络投票，下

同）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42%；999,064股反对，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0.2989%；23,000股弃权，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9%。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2、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1,245,073,761股同意， 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22%；944,

364股反对，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8%；24,500股弃权，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333,250,958股同意，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7101%；944,364股反对， 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2826%；24,500股

弃权，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3%。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3、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1,244,741,926股同意， 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56%；1,

277,099股反对，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25%；23,600股弃权，约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332,919,123股同意，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6108%；1,277,099股反对， 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3821%；23,600

股弃权，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1%。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4、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1,245,476,853股同意， 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46%；540,

672股反对，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4%；25,100股弃权，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333,654,050股同意，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8307%；540,672股反对， 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1618%；25,100股

弃权，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5%。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5、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1,246,017,980股同意， 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0%；17,

645股反对，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4%；7,000股弃权，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334,195,177股同意，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926%；17,645股反对， 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0053%；7,000股弃

权，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1%。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6、关于2025年进行证券及期货和衍生品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1,222,049,365股同意， 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744%；23,

954,658股反对，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225%；38,602股弃权，约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310,226,562股同意，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2.8211%；23,954,658股反对，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7.1673%；38,602

股弃权，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5%。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进行现场及视频见证，并出具了《关于广东海大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

资格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适用法律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二五年五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603279� � � � � � � � � �证券简称：景津装备 公告编号：2025-011

景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2025年山东辖区上市公司投

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景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参加由山东证

监局、山东上市公司协会与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2025年山东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

上集体接待日活动”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 网站（http://rs.p5w.net）；或关

注微信公众号（名称：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APP,参与本次互动交流。活动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

（周四）15:00-16:30。届时公司高管将在线就公司2024年度业绩、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融资

计划、股权激励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

与。

特此公告。

景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4日

证券代码：603279� �证券简称：景津装备 公告编号：2025-010

景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3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德州经济开发区晶华路北首景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1厂区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2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12,761,11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4.255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公司董事长姜桂廷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

决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股东会的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6人，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出席6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现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现场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高管现场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2,336,611 99.8642 370,500 0.1184 54,000 0.0174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2,336,711 99.8643 380,400 0.1216 44,000 0.0141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2,337,811 99.8646 380,400 0.1216 42,900 0.0138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2,340,911 99.8656 380,400 0.1216 39,800 0.0128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2,368,611 99.8745 370,700 0.1185 21,800 0.007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中期分红安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2,385,111 99.8797 364,300 0.1164 11,700 0.0039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2025年-2027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2,375,711 99.8767 362,500 0.1159 22,900 0.0074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4�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2,203,591 99.8217 533,520 0.1705 24,000 0.0078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2,195,491 99.8191 535,620 0.1712 30,000 0.0097

10、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 202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2,308,311 99.8552 424,900 0.1358 27,900 0.009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公司 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

议案》

75,630,724 99.4837 370,700 0.4876 21,800 0.0287

6

《关于公司 2025�年度中期分红安排的议

案》

75,647,224 99.5054 364,300 0.4791 11,700 0.0155

7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2025�年-2027�年）的议案》

75,637,824 99.4930 362,500 0.4768 22,900 0.0302

8 《关于公司 2024�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75,465,704 99.2666 533,520 0.7017 24,000 0.0317

10

《关于续聘公司 202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

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75,570,424 99.4043 424,900 0.5589 27,900 0.0368

注：上表中的“同意比例、反对比例及弃权比例” 均为占出席会议的5%以下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所审议的议案5、议案6、议案7、议案8、议案10是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表决事项。

2、本次会议所审议的议案无涉及特别决议的议案。

3、本次会议所审议的议案无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海青、李宸珂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基于上述审核认为，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之规定；出席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之规定；股东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景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4日

● 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关于景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景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会议决议》

证券代码：600200� � � � � � � �证券简称：*ST苏吴 公告编号：临2025-036

江苏吴中医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江苏吴中医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苏州吴中投

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控股股东” ）持有公司122,795,762股股份（均为无限售流通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17.24%。

● 本次部分股份质押后，控股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数量116,020,00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94.48%，占公司总股本的16.29%。

公司于2025年5月13日收到控股股东苏州吴中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关于部分股份质押的通知，具体情

况如下：

一、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

控股股东

本次质押股数

(股)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补

充质押

质押

起始日

质押

到期日

质权人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质押融资资金

用途

苏州吴中投

资控股有限

公司

是 9,570,000 否 否 2025-5-12 2026-5-9 袁学新 7.79% 1.34%

控股股东的小

股东（个人）

生产经营需要

合计 -- 9,570,000 -- -- -- -- -- 7.79% 1.34% --

2、本次质押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等情况。

3、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本次质押前累计

质押数量(股)

本次质押后累计

质押数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已质押

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已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未质押股份中

冻结股份数量

苏州吴中

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

122,795,762 17.24% 106,450,000 116,020,000 94.48% 16.29% 0 0 0 6,775,762

合计 122,795,762 17.24% 106,450,000 116,020,000 94.48% 16.29% 0 0 0 6,775,762

二、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1、控股股东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20,200,000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16.45%，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为2.84%，对应融资余额为7,700万元；

控股股东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68,770,000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56.00%，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为9.66%，对应融资余额为25,600万元。

2、公司于2025年5月6日披露了《江苏吴中医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关联方资金占用暨

叠加其他风险警示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34），公司在2024年度审计期间，经公司自查，并经浙

江复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基控股” ）核实确认，在2024年度期间，复基控股的其他关联方

企业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3、控股股东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次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主营业务、融资授信及融资成本、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影响。

（2）本次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治理造成影响，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不会因此产生变动，控股股东与公

司在产权、业务、资产、人员等方面相互独立，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的变更。 公司的股权结构不会因

此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日常管理产生影响。

（3）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业绩补偿义务。

三、控股股东资信情况及其他情况说明

1、控股股东本次质押所融资金的具体用途及预计还款资金来源。

苏州吴中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本次股份质押所融资金主要为控股股东的小股东（个人）生产经营需

要。 未来还款资金来源主要包括生产经营业务收益及其他收益等。

2、控股股东资信情况

（1）控股股东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苏州吴中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钱群英

注册资本 3300万元

注册时间 2009年12月17日

注册地址 苏州吴中经济开发区郭巷街道东方大道988号1幢

主营业务

一般项目:股权投资；日用百货销售；服装服饰零售；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珠宝首饰零售；珠宝首饰批发；电子产品销售；建筑材料销

售；五金产品零售；机械设备销售；金属制品销售；塑料制品销售；劳动保护用品销售；办公用品销售；玩具销售；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

零售 (象牙及其制品除外)；皮革制品销售；钟表销售；眼镜销售 (不含隐形眼镜)；照相机及器材销售；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家用电器销

售:通讯设备销售，照明器具销售，日用木制品销售，家具销售；宠物食品及用品零售；食用农产品零售；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零售；计

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进出口代理；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控股股东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 2025年3月31日

资产总额 514,962.25 515,110.91

负债总额 321,009.07 328,272.94

银行贷款总额 179,255.54 181,281.52

流动负债总额 291,474.48 295,956.49

资产净额 193,955.18 186,837.97

营业收入 233,712.43 40,736.05

净利润 6,131.07 -7,128.9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270.52 -92,901.25

（3）控股股东偿债能力指标

资产负债率 63.73%

流动比率 1.33

速动比率 1.17

现金/流动负债比率 5.79%

可利用的融资渠道及授信额度 0万元

重大或有负债 无

债务逾期或违约记录及其对应金额 9000万元

对外担保 对上市公司担保总额共计27,000万元

3、控股股东与公司交易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过去12个月，公司与控股股东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方 交易类别 关联交易内容 交易金额

苏州吴中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房屋租赁 办公场所租赁 4.32

4、质押风险情况评估及应对措施

本次质押不存在可能引发平仓或被强制平仓的情况， 不存在可能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的

实质性因素。 如后续出现风险，控股股东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提前还款等措施加以应对。

上述质押事项如出现重大变动情况，公司将按照规定及时披露相关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吴中医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4日

证券代码：002086�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东方海洋 公告编号：2025-027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第一批投资者诉讼案件中，4名原告（綦领颜、王玲丽、王艳芳、张晖）案件

一审后，公司向山东高院提起上诉，现山东高院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青岛中院重审。

2．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上诉人(原审被告)。

3．涉案的金额：山东高院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青岛中院重审，暂以原审判决确认债权金额31,

260,474.56元以及原审被告公司负担案件受理费266,023元匡算预计索赔金额。

4．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4名原告一审判决后，公司向山东高院提起上诉，现山东

高院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青岛中院重审。 由于重审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已根据原审判决情况

计提预计负债。 公司将持续密切关注上述诉讼案件后续进展，并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一、第一批投资者诉讼案件

1．案件基本情况概述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于2019年9月27日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2019】9号），部分中小投资者

以“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 为由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公司于2025年4月22日披露了《诉讼及诉讼进

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13），第一批投资者诉讼案件中，4名原告王玲丽、綦领颜、张晖、王艳芳与被

告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一案，公司于2024年12月份收到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青岛中院” ）作出的一审判决：《民事判决书》【（2023）鲁02民初1161号】判决如下：原告王玲丽对被

告公司享有6,045,016.27元债权。 案件受理费54,115元，由被告公司负担，因案件受理费原告王玲丽已

预交，被告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直接给付原告王玲丽。 《民事判决书》【（2023）鲁02民初

1162号】判决如下：原告张晖对被告公司享有8,587,203.41元债权。 案件受理费71,910元，由被告公司

负担，因案件受理费原告张晖已预交，被告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直接给付原告张晖。《民事

判决书》【（2023）鲁02民初1163号】判决如下：原告綦领颜对被告公司享有9,714,100.07元债权。案件

受理费79,799元，由被告公司负担，因案件受理费原告綦领颜已预交，被告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直接给付原告綦领颜。 《民事判决书》【（2023）鲁02民初1165号】判决如下：原告王艳芳对被告公

司享有6,914,154.81元债权。案件受理费60,199元，由被告公司负担，因案件受理费原告王艳芳已预交，

被告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直接给付原告王艳芳。 公司于2024年12月份针对案件一审判决

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山东高院” ）提起上诉。2025年2月份，公司收到山东高院《受理案件

通知书》【（2025）鲁民终176号一179号】，山东高院已接到公司诉王玲丽、綦领颜、张晖、王艳芳与公司

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的上诉状，经审查认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条件，决

定立案审理。公司于2025年4月份收到山东高院《传票》【（2025）鲁民终176号一179号】，定于2025年4

月16日9:30开庭审理。

2．案件进展情况

公司于近日收到山东高院作出的《民事裁定书》，山东高院因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

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 作出裁定：《民事裁定书》

【（2025）鲁民终176号】裁定如下：一、撤销青岛中院【（2023）鲁02民初1161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

回青岛中院重审。上诉人公司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54,115元予以退回。《民事裁定书》【（2025）鲁民

终177号】裁定如下：一、撤销青岛中院【（2023）鲁02民初1162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青岛中院重

审。上诉人公司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71,910元予以退回。《民事裁定书》【（2025）鲁民终178号】裁定如

下：一、撤销青岛中院【（2023）鲁02民初1163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青岛中院重审。 公司预交的二

审案件受理费79,799元予以退回。 《民事裁定书》【（2025）鲁民终179号】裁定如下：一、撤销青岛中院

【（2023）鲁02民初1165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青岛中院重审。 上诉人公司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

60,199元予以退回。

二、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上述4名原告一审判决后，公司向山东高院提起上诉，现山东高院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青岛中院

重审。 由于重审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已根据原审判决情况计提了预计负债。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和网站披露的为准。 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

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5）鲁民终176号、（2025）鲁民终177号、（2025）鲁民

终178号、（2025）鲁民终179号】

特此公告。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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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大龙伟业房地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3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顺义区府前东街甲2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96,036,35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7.7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董事长李文江主持。 会议的召开、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独立董事李金通因公务未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6,036,355 100 0 0 0 0

2、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6,036,355 100 0 0 0 0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计提减值准备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6,036,355 100 0 0 0 0

4、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6,036,355 100 0 0 0 0

5、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6,036,355 100 0 0 0 0

6、议案名称：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6,036,355 100 0 0 0 0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6,036,355 100 0 0 0 0

8、议案名称：关于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6,036,355 100 0 0 0 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395,916,555 100 0 0 0 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0 0 0 0 0 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119,800 100 0 0 0 0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股东 119,800 100 0 0 0 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0 0 0 0 0 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119,800 100 0 0 0 0

7 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119,800 100 0 0 0 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6以特别决议形式进行表决，该议案获得同意票396,036,355股，占公司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超过有表决权股数总数的2/3，议案通过有效。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

律师：罗会远、张婷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股东会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市大龙伟业房地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4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负责人和见证律师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监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公章的股东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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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艾森半导体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大会开设网络投票提示服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江苏艾森半导体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于2025年5月16日14:00召开2024年年

度股东大会，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6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2025-026）。

为更好地服务广大中小投资者，确保有投票意愿的中小投资者能够及时参会、及时投票，公司拟使

用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证信息” ）提供的股东大会提醒服务，委托上证信息通过智

能短信等形式，根据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主动提醒股东参会投票，向每一位投资者主动推送股东大会

参会邀请、议案情况等信息。投资者在收到智能短信后，可根据《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一键通服务用

户使用手册》（下载链接：https://vote.sseinfo.com/i/yjt_help.pdf）的提示步骤直接投票，如遇拥堵等

情况，仍可通过原有的交易系统投票平台和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

若广大投资者对本次服务有任何意见或建议，可通过邮件、投资者热线等方式向公司反馈，感谢广

大投资者对公司的关注与支持。

特此公告。

江苏艾森半导体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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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中创软件商用中间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2025年山东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暨召开2024年度

和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山东中创软件商用中间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4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了《2024年年度报告》《2024年年度报告摘要》及《2025年第

一季度报告》。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公司将参加由山东证监局、山东上市公司协会与深圳

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2025年山东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 暨召开2024

年度和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 网站（http://rs.p5w.net）；或关

注微信公众号（名称：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APP，参与本次互动交流。活动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

（周四）15:00-16:30。 届时公司董事兼总经理高隆林先生、独立董事李文峰先生、董事会秘书曹骥先

生、财务负责人肖景华女士将在线就公司2024年度及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

状况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山东中创软件商用中间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4日


